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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互换宅基地，多年后弟弟反悔；备孕夫妇租到甲醛超标房屋能否退租；
为了逃避债务，有人竟以50元的“白菜价”转让名下房屋产权……本期三个

与房屋相关的案例，给各位看官提个醒：房产诚可贵，诚信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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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张银的

全部诉讼请求。张银不服，提起上

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花都区人民法院法官

肖志强认为，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自愿互换后，双方

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此互换行为是

否有效。

本案中，两兄弟均为案涉土地所

在村集体组织成员，由于宅基地可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故

该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作为户

主自愿签订宅基地使用权互换合同，

并由各自家庭成员及见证人签名，足

以证明该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结合互换后双方已将各自宅基地

交付对方使用的事实，可认定双方已

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

权转让要进行变更登记，但是变更登

记手续并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仅是

确认权利变动的手续，互换宅基地的

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向政府部

门履行后续登记的义务。因此，张银

主张案涉协议书无效并要求张金返还

案涉宅基地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宅基地是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

资料，其权属的稳定性、流转的安全

性，均会对社会秩序及人们的生活产

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村民依法互换

宅基地及有关房屋时，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不能

轻易“出尔反尔”。另一方面，双方也

应就约定事项达成书面协议并及时办

理宅基地变更登记，以确认权利变动，

预防和减少纠纷。 （高京）

■赖方方/绘

房屋甲醛超标对住户的健康危害

不小，如果在租房时租到了甲醛超标

的房屋该怎么办呢？

2023年3月，准备租房的聂先生看

中了广州南沙某小区一处房屋，通过

中介介绍很快与房东签订了租房合

同，并缴纳了预付租金和定金。然而，

当聂先生打算入住时，却发现房屋内

有严重的刺鼻气味，并且在房屋内停

留一段时间后眼睛就会不适。聂先生

随即向房东反映，并委托专业机构对

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房屋的主卧及客厅内空气中的甲

醛值严重超标。

聂先生认为，租房前已告知中介

其妻子正在备孕，目前房屋甲醛严重

超标，会损害自己和妻子的身体健

康，自己和妻子不可能也不可以租住

在甲醛超标的房屋内。如今房屋租

赁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聂先生向法院

起诉，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要

求房东返还预付租金、押金，承担检

测费用。

张金（化名）和张银（化名）是亲

兄弟，均为广州市花都区某村村民。

2013年 1月，哥哥张金和弟弟张

银经口头协商，交换宅基地和房屋，

即张金将自家宅基地、房屋与弟弟家

宅基地、房屋互换。

当时，兄弟俩没有签订书面协

议，也没有办理变更登记。随后，哥

哥张金拆除了弟弟张银原宅基地上

的泥砖房，建了一层房屋。2019 年，

张金又加建了两层，建成了一栋三层

小楼房。

2019年 11月，弟弟宅基地（原哥

哥宅基地）上的房屋被认定为危房，

被政府有关部门拆除。

2021 年，为了明晰双方权益，两

兄弟补充签订《屋地交换协议书》，

约定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并征得家

庭所有成员同意和认可，于 2013 年

1 月无偿交换屋地，交换后不得反

悔，地块由各自建屋和使用，协议下

方有双方、各自家庭成员及见证人

签名。

但书面协议签订后，张银看着

哥哥靓丽的小洋楼，羡慕嫉妒恨。

可是，地已经换了，双方要么建了新

房，要么房子被拆，差距已经形成，

还能怎样？2022 年初，张银向法院

提起诉讼，主张该协议书不是其真

实意思，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并返还

原宅基地。

甲醛超标 ●备孕夫妇租到甲醛超标房屋
●要求房东解除合同返还租金

出尔反尔
●兄弟俩十年前互换宅基地
●后弟弟反悔要求哥哥返还

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结果：庭审中房东称，中介未告知自

己聂先生和其妻子有备孕需求，对居住

环境有特别要求。经过法院主持调解，

聂先生与房东达成和解。房东同意解除

租赁合同，并返还及承担部分费用。

法官说法：生命健康权是公民首

要的人身权利，一旦涉及到房屋危害

生命健康的情形，租客可以要求解除

租赁合同，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法官

建议，租客作为自身生命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在租赁房屋时尽到审慎审查

义务，尤其是对于新装修的房屋，在看

房时进行全方位检验，确认质量合格

后再签订租赁合同，对自己和同住者

的安全负责。租客家中如有备孕人

员、孕妇、婴幼儿等，建议在签订合同

时提前告知，如发生租赁标的物因甲

醛超标影响健康无法居住使用，导致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有权要求解除

合同，并在解除合同后及时向出租人

交还房屋以避免损失扩大。（杨喜茵）

掩耳盗铃
●儿媳欠债不还，债主要求强制执行
●儿子将房屋产权50元转让给母亲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人为了逃避

债务，竟然以 50元的“白菜价”将自己名

下的房屋转让给他人，简直是现代版的

“掩耳盗铃”。

曹先生和陈某有生意来往，因陈某长

期拖欠货款，曹先生遂将陈某及其丈夫何

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陈某向曹先生支付

拖欠的货款。经多次催促，陈某仍不履行

法律义务。无奈之下，曹先生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但因未发现陈某名下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法院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后曹先生发现，陈某的丈夫何某名下

曾有一套其占50%份额的房产，本是从其

父亲处继承所得，此事有公证书为证。何

父在何某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去世，这套房

产剩下的 50%份额系由何母享有。在上

述判决生效后，何某将其名下50%的份额

以总价50元转让给何母。

曹先生认为，这套房屋50%份额是何

某和陈某的共同财产，属于陈某的部分应

该用以支付拖欠货款。于是，曹先生起诉

要求撤销何某与何母之间的房屋产权变

更登记行为。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何某与何

母之间的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行为；何某、

何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何某、何母名下

（各占50%产权份额）。何某、何母不服，

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练长仁表示，有时债务人逃债是以主动作

为的方式实施，有的是以默示消极的方式

实施。无论是何种方式，如对债权人造成

了损害，债权人均有权依法提起债权人撤

销之诉。何某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继承

得到案涉房产50%的份额，即该部分财产

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何某将该部分房产

份额以50元的价格转给其母亲，明显属

于不合理的低价。陈某虽然未对何某与

何母的行为作出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何某

的配偶及何母的儿媳，对二人行为也应当

知情，所以何某夫妇与何母的上述行为明

显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应当予以撤销，

将案涉房产的权属回归至何某、何母分别

占有50%份额的状态。 （杨喜茵）

三个案例教您人生哲理——

房产诚可贵 诚信价更高


